
附表：營運路線補貼扣款標準(修正後) 

違反補貼計畫情形 處分方式 

一、誤點 

實際發車逾表定時刻，經民眾反映

或稽查人員查明屬實者。 

(一) 實際發車逾表定時刻未達十分

鐘者，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兩千

五百元。 

(二) 實際發車每逾表定時刻達十分

鐘以上未達三十分鐘者，扣減當

期核定補貼款三千元。 

(三) 實際發車每逾表定時刻達三十

分鐘以上者，扣減當期核定補貼

款四千元。 

二、漏班（未派車） 

業者未依表定班次派車，經民眾反

映或稽查人員查明屬實者。 

不核發漏班車次補貼款，並扣減當期

核定補貼款六千元。 

三 

、 

其

他

違

反

作

業

規

定

事

項 

(一) 未依規定提報營運資料或所

提資料不實者。 
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四千元。 

(二) 班車過站不停，經民眾反映

或稽查人員查明屬實者。 
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六千元。 

(三) 班車車內不潔，經民眾反映

或稽查人員查明屬實者。 
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三千元。 

(四) 工作人員服裝儀容不整，經

民眾反映或稽查人員查明屬

實者。 

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三千元。 

(五) 工作人員服務態度不佳，經

民眾反映或稽查人員查明屬

實者。 

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六千元。 

(六) 提報各路線不實營收資料，

經稽查人員查核或民眾反

映，查明屬實者。 

不核發當月不實營收路線補貼款。 

(七) 除上述違規情事外，旅客另

有其他不良反映，而業者無

法說明或說明理由不充足

者、或違反本市市區汽車客

運業者應注意事項。 

扣減當期核定補貼款三千元。 

註一：每期核算乙次，扣款金額以新臺幣元為單位。 

註二：違規樣態多樣，將視情節情況，得依上表處分。


